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重大事故

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调研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民政局、航空港区社会事业局、厅机关各处（室）、厅属

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安

委会于 2023年 4 月组织开展了全国重大事故隐虑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民政

部办公厅、省安委会也分别对该项工作进行了专项部署。省厅结合全省民政系统

工作实际，先后印发《河南省民政系统 2023年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实施方案》（豫民文(2023）105号)和《河南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民政系

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豫民明电(2023）13 号)文件，对全省民

政系统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该项工作现转入检查指

导阶段，省厅决定组成专项检查指导组，对各地专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检查。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专项指导活动时间从即日起至 10月 31日，

二、分组情况

本次调研检查活动成立全省民政系统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领导

组，下设 6个检查指导小组，联络员由各小组长指定，办公室设在厅安全办，具

体分组见附件 1，
三、检查内容

(一)民政服务机构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各民政服务机构是事故隐患排查

整治的责任主体，机构主要负责人是法定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检查各民政服

务机构主要负责人是否严格落实《河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等，建立健全并落实本机构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组织排查整改、消除重大

事故隐患；是否制定本次专项行动工作清单，明确机构管理团队成员职责；是否

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求，落实“日巡查”“周例会”制度，建

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专项工作台账；是否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和教育培训活

动，督促全员主动落实安全生产岗位责任：是否及时整改重大事故隐患，明确责

任人、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并及时采取应急应对措施等。

(二)民政部门行业监管责任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各级民政部门是否制定专项

行动方案：是否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进行研判学习；是否开展监管执法人员

专题培训；是否对重点机构开展帮扶指导；是否对发现的重大隐患问题建立工作

台账并实施闭环整政；是否建立本辖区民政服务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安全工作台

账；是否紧密跟踪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全过程等。

(三)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核对各省辖市、县（市、区）民政局和养

老服务等机构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台账，实地抽查服务机构重大

事故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检查各机构在自查自政阶段，对包括消防、食品、防汛

等各项安全工作的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是否全面准确，问题整改是否及时到位。

(四)属地责任落实情况。对街道(乡镇)设立的民政服务机构和场所的重大

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了解掌握当地党委、政府对安全

工作属地责任的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当地党委、政府是否及时对属地民政服务机

构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指导各民政服务机构开展自改自查；是否将民政



服务机构安全工作纳入当地党委、政府重点议事议程；是否及时帮助民政服务机

构解决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中遇到的难题。

四、检查要求

(一)各检查指导组在调研检查期间，检查的民政服务机构总数不少于 100家，

每月至少开展 1次检查工作，具体检查时间和开展方式由各检查组确定，检查小

组人员可由各组长根据工作实际从所属业务处室和分组地市民政部门中灵活调

整抽调。

(二)每次检查工作结束后，各组填写《问题清单》并撰写检查工作报告，交

厅安全办汇总整理。

(三)检查工作要坚持“四不两直”，以查阅文件资料、实地抽查为主，注重深

入基层、深入一线，不开汇报会、座谈会。如发现重大隐患问题要严格按照重大

事故判定标准和流程进行研判，及时将研判分析结果交厅安全办汇总备案。

(四)各检查组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我厅有关规定要求，轻车简从、勤

俭节约，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得给基层增加工作负担。

河南省民政厅

2023年 8 月 15 日


